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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6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2023 年度，公司聘请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 2023 年度会计报表按国内会计准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按照审计报告，公司 2023 年度实现母公司

口径净利润 24.60亿元，拟定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一）本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超过注册资本的 50%，根据《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暂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二）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按照风险资产余额的 1.5%差额计提一般准备 1.73亿元； 



（三）以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 4,444,444,445 股为基数，向实施

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

利 0.56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2.49 亿元人民币（含

税）。 

（四）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结转至下一年度，全部用于本公司资本

金的内源性积累，进一步满足本公司战略落地实施和业务发展的资本

金需求。 

二、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4.62 亿元，本次拟分配的普通股现金股利共 2.49 亿元，占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10.1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主要考虑了

如下因素： 

一是，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重点

领域风险仍面临一定困难和挑战。与此同时，银行业机构在稳定息差、

资产投放、营收增长、非息收入拓展等方面普遍承压，商业银行特别

是中小银行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持续上升。 

二是，随着新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持续趋

严、金融稳定要求不断提高、外源性资本补充难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

商业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和积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本公司顺

应监管要求，在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夯实资产质量，加大拨备计

提力度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强内源性资本储备，确保资本充足水平

达标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的非预期波动和自身抵御经营风险

的能力。 

三是，本公司目前正处于新战略规划的落地执行阶段，需统筹考



虑业务发展和战略转型的资本需求，内源性资本的不断积累将有利于

本公司保持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进而更好地提升投资者的长

期回报，切实推动全体股东共享本公司经营发展成果。 

三、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的便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法规，提前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和议案

内容，为中小股东留有充足时间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阅。各中小股

东亦可通过投资者热线、邮箱、上证 E 互动平台、股东大会现场交流

等多种方式与本公司进行持续沟通互动。同时，本公司将在召开股东

大会时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的便利条件，并按照参与表决的股东持

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四、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未来，本公司将持续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

各项货币政策和监管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各项

决策部署，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强化客群基础拓展，推进机构差

异化经营和全行一体化经营，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提

升自身投融资服务能力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将继续坚持

“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坚定有力

的战略引领、提速深化的科技赋能和稳健高效的风险管理等措施积极

实现基本面和经营情况的持续向好，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义务，

回馈投资者的信任。 

五、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考虑了监管部门对公司

现金分红的指导意见和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需求，有利于保障公司内源

性资本的持续补充以支持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

监管部门对现金分红的要求及指导意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障

内源性资本的持续补充，并兼顾投资者分享本公司经营发展成果、获

取合理投资回报的要求等因素，制定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六、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 月 29日 


